從兩岸新局看建立軍事互信機制
海軍上校　劉啟文
提　　要：

一、兩岸關係現已春暖花開，胡錦濤發表「攜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講話，建議兩岸可適時就軍事問題進行交流接觸，探討建立安全互信機制問題。此為中共領導人首次在公開場合對兩岸軍事互信機制作出建議，深值我重視。

二、國際間建立「軍事互信機制」之模式，有建立熱線、裁軍及簽署和平協定等三種範例，此三種模式運用於兩岸仍有許多客觀環境上之差異，因此未來在建立軍事互信機制時不可照抄，應以我最大利益為考量。

三、平心而論，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現階段時機並未成熟，我政府必須審慎面對中共僵化思維、我國內部及國際間之反應等三項問題，有計畫、有目標的分階段推動。

關鍵詞：軍事互信、查證、談判、措施
壹、前言

據青年日報民國97年6月4日報導，國防部長陳肇敏於6月3日在立法院院會表示，國防部將遵循政策指導，規劃推動兩岸軍事互信機制，並透過雙方公布國防報告書、預先公告演習活動、保證不率先攻擊等相關政策的遵守，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註一〕。

事實上兩岸「軍事互信機制」在李登輝及陳水扁兩位前總統時代即已推動，然眾所皆知，「軍事互信機制」需要在雙邊共同推動下方能奏效，但由於兩岸意識形態差異，讓中共對我產生極度不信任感，也因此兩岸「軍事互信機制」在當時也只是我政府一廂情願的期盼而已。現兩岸關係在新政府上台後已春暖花開，去（97）年6月及11月初雙方政府也透過海基會與海協會在北京及台北召開會議，雖會談重點在兩岸三通及大陸觀光客來台等事務性議題，並未涉入政治性談判，但各界普遍認為此兩次會談已對冰凍已久的兩岸關係開創了新的契機，也對未來任何議題的協商建立基礎，對雙方未來建立「軍事互信」想必也將有所幫助。2008年的最後一天，胡錦濤以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三種身分，發表「攜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同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講話，提出「胡六點」，等同新的「告台灣同胞書〔註二〕」，其內容提及兩岸可適時就軍事問題進行交流接觸，探討建立安全互信機制問題〔註三〕。此為中華民國政府再次政黨輪替後，中共領導人首次在公開場合對兩岸軍事互信機制作出建議，深值我重視。

貳、軍事互信機制之案例

「信心建立措施（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CBMs）」最早出現在1975年歐洲安全暨合作會議之「赫爾新基會議最後之議定書〔註四〕」，一般而言，「建立信任措施」指的就是「軍事互信機制」，乃是敵對國家或鄰近國家間為了減少敵意，降低緊張關係，透過區域性組織或相互協定，以建立聯繫管道、公布軍事訊息、律定查證制度等方式，確保和平與安全目標之達成。西方國家自二戰結束，冷戰開始即有「軍事互信機制」之經驗。我政府在1998年4月前行政院長蕭萬長在立院答覆立委質詢時也曾表示支持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機制〔註五〕」，然而11年過後卻未見任何進展，分析主要原因如前述為中共對我政府台獨立場之疑慮所致，現新政府上台後中共對此等疑慮稍為減緩，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機制」之可能性似乎大為提升，國軍各單位，乃至中央政府各部門宜應預作準備，屆時才能有所依循。此外，兩岸「軍事互信機制」該如何建立，國外之實例是否可供借鏡等，均值得探討。 

現舉最典型的美蘇間、歐洲北大西洋公約與華沙公約組織間及朝鮮半島「軍事互信機制」三案例說明，以供參考。

一、美蘇熱線

1962年夏天，蘇聯領導人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因鑒於美蘇武力失去平衡，為補救蘇聯在核子武器方面的劣勢，遂在古巴暗中建立核子飛彈的設施，一旦完成則可以迫使美國屈服。但此計畫為美國知悉，1962年10月22日甘迺迪在電視演講中告訴美國人民，蘇聯在古巴裝設飛彈設備，並宣布封鎖古巴及附近海域，同時要求蘇聯立刻自古巴撤除其飛彈基地及設施和一切具有攻擊性的武器。蘇聯在接到美國最後通牒之後，起初仍猶豫不決，最後赫魯雪夫經過衡量得失之後，不得已只好命令其載運軍火的船艦，中途改道或折回。而甘迺迪為了避免危機持續的僵持與擴大，美國同意不攻擊古巴，一場空前的核子戰爭危機，遂告解除〔註六〕。在危機過後，華盛頓與莫斯科間為了避免誤解導致全面衝突，遂於1963年6月在日內瓦簽署「建立熱線制度備忘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o estsblish a Direct Communication Link），藉電話熱線，直接通訊聯絡，瞭解彼此真正的意圖，避免軍事誤判，隨後又逐步達成有關軍事活動限制、查證措施等機制建立，可稱得上國際間軍事互信機制之典範〔註七〕。

二、歐洲裁軍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情勢進入冷戰時期。1969年3月，華沙公約國家在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Budapest)舉行政治協商委員會議，通過一項對全歐洲的呼籲書，建議包括放棄軍事集團對立、同意美國加入協商，將承認領土現狀做為東西方談判的先決條件取消，並要求所有歐洲國家舉行全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註八〕。同年10月，華沙公約外長在布拉格召開的會議中，提出二項原則，大體上就是以後的歐安會議的藍圖：1.在歐洲國家間的關係上，確保歐洲安全，放棄使用武力或威脅。2.為了促進歐洲國家間的政治合作，應以平等的原則為基礎，擴大貿易、經濟、科學及技術的聯繫〔註九〕。北約隨即於1969年12月在布魯塞爾第一次正式對華沙公約所提倡的歐洲安全會議做出回應，同意先舉行預備會議討論議題，藉著召開預備會議，歐洲國家希望能在包括柏林問題、德國分裂及雙方裁減軍備等歧見有所突破。1970年6月華沙公約外長會議同意擴大安全議題會談，將文化與環境合作領域納入，並設立一個永久性機構以監督東西方合作及會談的執行，蘇聯也同意討論對歐洲軍備裁減〔註十〕。而華沙公約與北約組織在這種和解的氣氛下也逐漸展開各種和平的談判，終於決定在1973年籌備成立「歐洲安全暨合作會議」（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 ation in Europe,CSCE）簡稱歐安會議〔註十一〕。經過兩年的談判，於1975年8月1日簽署「赫爾新基最終決議書」（Helsinki  Final Act），全名為「建立信任措施暨特定安全與裁軍文件」 (Document on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and Certain Aspects of Security and Disarmament)。其目的除了強化歐洲各國互信而增加歐洲地區的穩定與安全之外，並消除世界緊張的關係進而加強世界和平與安全〔註十二〕，最終決議書內容計有四大部分，除有關各國簽訂「與會國家間相互關係指導原則」與「建立信任措施暨特定安全與裁軍文件」外，尚包括經濟、科學、技術和環境領域的合作，人道及其他領域的合作及為有效執行協定書內容所設計的後續會議等，可說是除了裁減軍備以外全方位的互信合作。

三、朝鮮半島和平

1950年6月韓戰爆發，經三年交鋒才於1953年7月在國際的調停下由聯軍與北韓簽署「停戰協定〔註十三〕」，此後南北韓一直處於敵對狀態。1980年南韓前總統全斗煥表示願與北韓領導人金日成互訪，並提出南北韓應無條件對話。1984年北韓回應召開兩韓及美國三邊會議，經多次磋商，於1991年12月在漢城達成重要協議，仿「東西德基礎條約」簽訂「南北韓互不侵犯及合作交流協議書」。兩韓為致力防範戰爭，2000年6月南韓金大中總統再與北韓領導人今正日在平壤簽署「共同宣言」，以增進雙方相互理解，合作發展，防止戰爭再度發生與落實和平穩定。此一模式正是國際間為解決衝突、建立互信之模式。

以上列舉三項國際間建立「軍事互信機制」之模式，分別為建立熱線、裁軍及簽署和平協定等三種範例，均可供參考，但此三種模式運用於兩岸仍有許多客觀環境上之差異。首先，如前述各國均為主權國家，而中共並不認為台灣為一主權國家；其次前述各國實力差距不大，然中共與台灣在整體國力及軍事實力上有顯著之差距；最後，前述之例均為民主國家之整體國力較共產國家為強，共產國家有求於民主國家，因此談判時民主國家誘之以利，自然就水到渠成。但兩岸現況卻恰巧相反，因此未來在建立軍事互信機制時切不可照抄，並應以我最大利益為考量。

參、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機制考量因素

兩岸關係錯綜複雜，軍事互信機制又是一高度敏感的問題，不單是兩岸政府的問題，其中還牽涉到國內及國際間複雜的連動，分別說明如下：

一、中共認知

不管任何性質的談判，我政府在面對中共時都希望能將主權爭議擱置，直接從事務性問題著手。然而由於「軍事互信機制」本質上是屬於國與國間的協定〔註十四〕，可能涉及領土疆界範圍等國家與國家間主權之問題，因此中共應該會極為謹慎處理，即使部分中共學者提出所謂「具有中國特色的軍事安全機制〔註十五〕」，以規避國與國之談判，但仍強調要在「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原則下才談判，也就是在我方承認「中國只有一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提下，才願意和我方就「軍事互信機制」進行談判。而我目前的大陸政策最高指導原則是「不統、不獨、不武」的理念，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維持台灣海峽的現狀〔註十六〕，故以現階段國內情勢而言實有困難。此外，我雖未與美軍有同盟關係，但由於我軍方與美軍關係密切，中共有可能因此而耽心我將互信機制所獲之共軍狀況，藉由情報交流轉予美軍，因此更加深了中共的疑慮。

二、國內爭議

「軍事互信機制」基本上有單邊、雙邊及多邊三種模式。所謂單邊機制，即現在我政府所為，不管中共態度為何，先主動釋出善意，如停止動員戡亂、停止發展遠距導彈等。但我國是個民主多元的社會，任何不同的意見都需予以尊重，這些不同的意見也會成為政府施政的參考，此外還有國會的監督。我們檢視國內政情，光是這些簡單的善意作為即引起反對黨不小的反對聲浪，更何況「軍事互信機制」是保障政治承諾的兌現，也就是敵對雙方均期望放棄敵對之政治承諾，藉由限制彼此軍事作為，或軍事行動的通報等「軍事互信機制」之作為加以保障，此屬高度敏感的政治層面問題，而不是單純的軍事問題。在國內對「九二共識，一中各表」意見都尚未整合，更遑論要我國承認「中國只有一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了，因此，在國內對「九二共識」意見未整合前，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機制」之時機仍不成熟。

三、國際環境

基於自身的利益，美國與日本在兩岸互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尤其美國，在中國崛起之後，已將中共視為主要假想敵，美日安保條約的強化即為對抗中國的產物，而台灣也成為美國圍堵中國戰略錨鏈上之重要一環。然而台海穩定之和平，符合美國最大的利益，美國各界也一再的希望兩岸能儘快的建立互信機制〔註十七〕，美太平洋司令基亭亦表示願邀請兩岸軍方到夏威夷會談〔註十八〕，但我們必須顧慮到美國有可能因為兩岸雙方「軍事互信機制」可能達成，或為促使兩岸儘速達成，而片面減少對我軍售。需不知堅強的武力才是「軍事互信機制」談判之後盾，如果美國停止對我軍售，或我因此而鬆懈國防並「偃兵廢武」，在上談判桌時將毫無籌碼。其次是日本，與中共及台灣有釣魚台領土爭議，另與中共尚有東海經濟海域劃界之問題，如果兩岸達成軍事互信機制之協議，日本是否會有兩岸雙方共同對抗日本，感到腹背受敵之疑慮，都是我需考量之因素。

肆、因應對策

平心而論，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現階段時機並未成熟，我政府必須審慎面對前述三項問題，在一一克服後，有計畫、有目標的分階段的推動，謹就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機制」待克服問題我政府應採策略及如何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兩部分說明。

一、政府應採策略

(一)化解中共僵化思考模式：中共當局最擔心台灣獨立，並認為台灣若是正式宣布獨立，而中共卻按兵不動，憤怒的群眾將會推翻中共政權，因此沒有哪一個政權經得起失去台灣又能繼續執政的〔註十九〕，故自然會將我國所有在國際上的活動及軍事上之作為，視為台灣獨立的準備工作，從中共事必強調「一個中國」的立場即可想而知了。基此原因，為化解中共對台灣獨立之疑慮，我政府可以「九二共識」中「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為基礎，在保證台灣不獨立的情況下，將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納入政治性議題協商，多做溝通，化解其心防，或可改變其僵化的思考模式。

(二)統合國內不同意見：民進黨為國內最大的反對黨，在政治立場上視中共為寇讎，並且深怕台灣被中國統一，因此對執政黨有關改善兩岸敵對關係的作為，均被其大肆批判，如第二次江陳會即為一例。基此，我政府有關部門，應以召開公聽會、學術研討會、政策說明會等方式，加強政策宣導，尤需強調軍事互信機制是確保台灣安全之有效方法，並非為與中國統一做準備，如此必可統合國內不同意見，凝聚國人共識，反對黨基於選票考量，自然也無由反對了。

(三)遊說美日支持及參與：美日的態度非常重要，如果美國因此而減少軍售，我國最後有可能會落得兩頭空而成為最大的輸家，因此我國應該派遣遊說團主動赴美說明，並強調台海和平穩定最符合美國利益，並絕不可犧牲我國利益，特別是軍售及其他軍事協助。此外，鑑於多次國共談判國民政府都是輸家的經驗，我政府不得不預防中共藉由「軍事互信機制」談判而另有所謀。因此，如能仿朝鮮半島六方會談的模式，要求美、日共同參與「軍事互信機制」之談判，甚至擴大為區域性的多邊的「軍事互信機制」，對我將會更有保障。

二、如何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

部分學者將「軍事互信機制」的作法區分為五類，即1.宣示性措施。2.溝通性措施。3.限制性措施。4.透明化措施。5.查證性措施。另有部分學者加入規範性措施與綜合性安全措施等兩項（如附表），但無論如何，在具體實施時均應依時程分階段循序漸進。據國防部陳部長在立院之答詢指出，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機制」在作法上將會區分為近、中、遠程三個階段實施；所謂近程是透過非官方的接觸，建立協商機制；中程則是透過官方接觸，降低疑慮，防止軍事誤判，逐次穩固互信；遠程則是確保永久和平，務實推動兩岸軍事互信。此一階段規劃，在彼此互信基礎不穩固的情況下，確有必要。

現秉此一精神，具體歸納出三個階段政策性目標，並融入前述五項作法，列舉各階政策目標下之具體作為，期盼為我政府之施政參考，循序漸進的推動。並再次強調，兩岸「軍事互信機制」不宜等待兩岸政治分歧化解後再推動，應預先妥善謀劃，否則一旦上談判桌時，將因急就張而錯失為我爭取最大利益之先機。 

(一)近程階段：增進瞭解、避免誤判、確保安全

先以最不敏感之學術活動方式開始，增進彼此瞭解，低階幹部（退役將領學術研討會已在執行）先行，再推動高階將領參與學術研討會；其次為簽訂雙邊行為準則，規範彼此戰機及艦艇在海峽執行任務時之行動準據，如不可開啟射控雷達、砲位歸零、潛艦浮航等；最後為簽訂熱線機制，當雙方對彼此的軍事行動有疑慮時，即以熱線溝通，以避免誤判造成遺憾。

(二)中程階段：交流溝通、建立互信、結束敵對

可簽訂海上救難協定，彼此基於人道救助之立場，相互支援。事實上據報導，去年10月23日，我「中華搜救協會」即與中共舉行「金廈小三通海上聯合搜救演習〔註二十〕」。其次可參訪對方軍事設施，以觀察員身分參與對方演習，在確認彼此沒有敵意後，劃定非武裝區，外島及大陸東南沿海可先試行，或要求中共撤離600浬內之導彈等，最後為簽署和平協定。

(三)遠程階段：強化和平、共同合作、邁向共榮互派常設之武官，共同參與軍事演習、情報交換等，邁向雙贏共榮局面。

伍、結語

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的工作錯綜複雜，在克服國內、國際及中共三項因素，並且對兩岸未來的「對軍事互信機制」的作法有了具體構想後，並不表示上了談判桌就可以水到渠成，我們仍有許多的準備工作，宜應及早未雨綢繆。

一、強化國防戰備

唯有堅實的國防，才能做為與中共「軍事互信機制」談判時的基礎，因此國軍仍需持續加強戰備訓練，增添新式武器裝備，檢討修訂準則教令，切不可因為兩岸情勢緩和而稍有鬆懈，尤其建軍備戰乃昂貴且費時之工作，誰也不敢保證兩岸局勢將會一直往和緩的方向發展，如果我因此而鬆懈國防，一旦兩岸局勢再次緊張，國軍將無力以對。

二、統一事權

「軍事互信機制」工的推動牽涉的層面極廣，包含陸委會、海巡署及國防部乃至交通、財政等各部會等均有關聯，不是國防部單獨能推動的，因此建議由國家安全會議召集、統籌「建立兩岸軍事信任措施」專責小組，負責政策擬訂、國家安全戰略研擬、各部會資源統合、交流談判策略研析及「軍事信任措施」相關計畫擬訂與技術克服。期能在政治或事務性協商獲得突破後，能立即展開各項交流作業。

三、預擬各項方案

依據建立兩岸「軍事信任措施」之期程，律定各項目之優先順序，由各業管部會預先完成各分項實施計畫，務使各項計畫合理可行，俾於進兩岸交流談判時，能從容以對，為我爭取最大之利益，建立兩岸長遠的和平。

四、修訂現有法規

建兩岸岸「軍事信任措施」牽涉國防安全與民生福祉，為求突破及符合實需，部分協定必將與現行法規產生衝突，如國軍戰備規定、民用航空法、外國船舶無害通過中華民國領海辦法等，此外，最好能立法取得國會充份授權，如此才能在談判時不受掣肘。

五、強化國防外圍智庫

美國、英國、新加坡、澳洲及中共等國家，都設有類似智庫的「民間」軍事戰略研究中心（如美國蘭德公司、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澳洲國家大學），做為國防部外圍研究機構，除了對本國軍方人員實施教育訓練及學術研究外，另外的重大功能就是與相關國家的軍事人員實施交流。我國雖也有類似機構，如中華戰略學會，對國防及國家戰略事務提供不少建言，但仍顯不足，且缺少競爭與論戰，故宜仿照國外之模式，成立國防基金加以資助。此外國內部分大學亦有成立國防戰略的研究所，如政治大學戰略及國際事務研究所、淡江大學國事務暨戰略研究所等，均可委託對相關議題加以研究，為國防決策提供建議。

六、培養談判人才

無論是內部的協商或外部的交涉，都需要談判。國共曾有兩次和談〔註二一〕，兩次都讓國民政府吃足苦頭，最後都沒有為自己爭取到應有的利益。對於談判對手的中共，近年來涉外事務激增，且與周邊國家都有建立信任措施，談判經驗豐富，我方如果要「策必勝之謀」，對於人才的培養將為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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